
清单编制说明

工程名称：横泾街道镇南路及周边环境整治提升工程
	一、工程概况

本工程为横泾街道镇南路及周边环境整治提升工程,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苏州市吴中区横泾街道，苏东河以南，道路与新光路十字交叉，分成西段和东段两部分，西段路段长度约为223.48米，现状道路宽度为5米，现状路面以混凝土路面为主；东段路段长度约为648.39m,现状道路宽度为4.5~6.5m，现状路面以沥青混凝土路面为主。工程特征、计划工期、施工现场实际情况、交通运输情况、自然地理条件、环境保护要求等见施工图设计文件。

二、工程编制范围 

本工程范围：道路工程、排水工程、交通标志标线工程，具体详见招标文件及设计图纸。
三、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

1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-2013》、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4-2013）、苏住建价〔2014〕4号文；

2、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》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》、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2014版及配套文件、《江苏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表土建工程》（2009版）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项目指引》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14年）、《江苏省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》（2007）、《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》（TY01-89-2016）；

3、甲方提供的招标文件、图纸；

4、答疑资料；
5、现场勘测记录；

6、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、规范、技术资料；
7、省、市现行有关的法规及文件规定等。

四、暂列金额：无。
五、专业工程暂估价：无。
六、材料暂估价：无。
七、各项取费
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：道路、排水:基本费1.55%，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0.31%，标化增加费不计；标志标线工程:基本费1.25%，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0.1%，标化增加费不计；

2、规费：道路、排水：社会保险费2.0%，住房公积金0.34%，环境保护税不计；标志标线工程：社会保险费2.1%，住房公积金0.37%，环境保护税不计；

3、税金：9%。
八、其他相关说明
1、镇南路东段20cmC30混凝土基层在给水，燃气及弱电管线入地后由管线单位回填至设计标高后进行施工；
2、工程范围内余土、多余破除废料等均需外运，运距由投标人根据现场情况自行考虑；
3、本工程暂未计取渣土消纳处置费；
4、绿化恢复结合现场考虑部分草皮、部分毛鹃色带；
5、工地现场施工围挡由管线单位考虑，市政单位不考虑此项费用；
    6、本次招标不含西段道路路灯迁移；
7、检查井加固及修复、加固及加高，考虑利用其原有井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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